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67號

異  議  人  翁素貞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至0樓

及0至00樓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陳志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部分廢

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3分之1，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

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

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

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

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

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

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

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民事裁定（下稱原

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8月15日收受後，於同月19日提

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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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本件相對人就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球人壽）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險

契約為強制執行，並非適法，因該3份保單主約雖為還本終

身保險，但附約均為重大疾病終身保險、防癌終身健康保

險、安心住院醫療給付險、附加傷害特約險，屬健康保險契

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不得作為強制執行標的，本件相對人主

張強制執行異議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單其附約均含有健康

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若任由相對人將該保險契約終

止，異議人所投保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亦將被終

止，爰請撤銷原處分。

(二)又第三人全球人壽向鈞院陳報異議人所投保之如附表所示3

份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211,223元、3

03,029元、158,528元，但該3份保單之主約之保本終身壽險

保費金額分別為7,935元、14,143元、14,449元，其餘附約

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之保險費金額分別為31,986元、8,

356元、6,826元，亦即該3份保單之預估解約金若扣除健康

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部分，其解約金不可能為211,223元、3

03,029元、158,528元，應將低於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

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

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114年每人最低生活費20,375元的1.2

倍即24,455元，6個月金額為146,730元，依保險法第123條

之1規定，應不能扣押或強制執行。是原處分顯有違法，爰

求為廢棄並另為適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債務人作

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

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

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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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

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

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人身保險

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事件尚未終結者，應適用修正後之保

險法123條之1規定，此觀同年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生效

之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立法理由可明；依同點第1

項規定，依上開修正公布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

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

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又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

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

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

傷害保險，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

（下稱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3504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

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

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給付借款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執行法院於11

3年11月30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全球人壽陳報如附表編號1至

3所示保險契約，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在卷

可稽。

(二)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係以異議人自己為要保人之

人身保險契約，預估之解約金為113,149元等情，有全球人

壽114年12月23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41223049號函存卷

可憑。相對人聲請對異議人強制執行該部分保險契約債權之

程序既未終結，依上說明，自應適用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

之1規定。觀前開預估之解約金數額未逾依114年度衛生福利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

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即全臺各地區最高金額

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2萬379元×1.2×6≒14萬6,729元，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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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下四捨五入），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

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債

權業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命令於前開保險法規定修正施行

前扣押，依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規定，該部

分扣押命令自應予撤銷，並駁回其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金預估解約金均已逾前述依114年

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乙節，有同前

全球人壽函文附卷可參，異議人身為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

險契約之要保人，得向全球人壽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準

備金，前開預估之解約金實質上歸屬於異議人，並為其全體

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依上說明，自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而

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

依照前述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執行法院不得終

止上開附約，故縱使強制執行該2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其附

約既不得終止，堪認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自難謂有違比例原則。是以，異議人主張如強

制執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其具健康保險及傷

害保險契約性質之附約將同受影響，故如附表編號2、3所示

之保險契約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尚非可採。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之異

議，並無違誤，異議人就此部分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然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

部分，尚有上開可議之處，爰將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

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四、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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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

臺幣/元）

1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安家保

本終身壽險

AH036204 113,149元

2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

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300,847元

3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

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152,6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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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67號
異  議  人  翁素貞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至0樓及0至00樓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陳志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3分之1，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8月15日收受後，於同月19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本件相對人就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險契約為強制執行，並非適法，因該3份保單主約雖為還本終身保險，但附約均為重大疾病終身保險、防癌終身健康保險、安心住院醫療給付險、附加傷害特約險，屬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不得作為強制執行標的，本件相對人主張強制執行異議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單其附約均含有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若任由相對人將該保險契約終止，異議人所投保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亦將被終止，爰請撤銷原處分。
(二)又第三人全球人壽向鈞院陳報異議人所投保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211,223元、303,029元、158,528元，但該3份保單之主約之保本終身壽險保費金額分別為7,935元、14,143元、14,449元，其餘附約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之保險費金額分別為31,986元、8,356元、6,826元，亦即該3份保單之預估解約金若扣除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部分，其解約金不可能為211,223元、303,029元、158,528元，應將低於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114年每人最低生活費20,375元的1.2倍即24,455元，6個月金額為146,730元，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應不能扣押或強制執行。是原處分顯有違法，爰求為廢棄並另為適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債務人作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事件尚未終結者，應適用修正後之保險法123條之1規定，此觀同年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生效之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立法理由可明；依同點第1項規定，依上開修正公布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又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3504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執行法院於113年11月30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全球人壽陳報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保險契約，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在卷可稽。
(二)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係以異議人自己為要保人之人身保險契約，預估之解約金為113,149元等情，有全球人壽114年12月23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41223049號函存卷可憑。相對人聲請對異議人強制執行該部分保險契約債權之程序既未終結，依上說明，自應適用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觀前開預估之解約金數額未逾依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即全臺各地區最高金額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2萬379元×1.2×6≒14萬6,72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債權業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命令於前開保險法規定修正施行前扣押，依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規定，該部分扣押命令自應予撤銷，並駁回其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金預估解約金均已逾前述依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乙節，有同前全球人壽函文附卷可參，異議人身為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得向全球人壽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準備金，前開預估之解約金實質上歸屬於異議人，並為其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依上說明，自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依照前述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執行法院不得終止上開附約，故縱使強制執行該2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其附約既不得終止，堪認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自難謂有違比例原則。是以，異議人主張如強制執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其具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性質之附約將同受影響，故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尚非可採。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並無違誤，異議人就此部分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然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部分，尚有上開可議之處，爰將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四、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元）



		1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安家保本終身壽險

		AH036204

		113,149元



		2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300,847元



		3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152,674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67號

異  議  人  翁素貞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至0樓及0至00樓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陳志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部分廢

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3分之1，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

    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

    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

    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

    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

    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

    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民事裁定（下稱原

    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8月15日收受後，於同月19日提

    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

    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本件相對人就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球人壽）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險契

    約為強制執行，並非適法，因該3份保單主約雖為還本終身

    保險，但附約均為重大疾病終身保險、防癌終身健康保險、

    安心住院醫療給付險、附加傷害特約險，屬健康保險契約及

    傷害保險契約，不得作為強制執行標的，本件相對人主張強

    制執行異議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單其附約均含有健康保險

    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若任由相對人將該保險契約終止，異

    議人所投保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亦將被終止，爰

    請撤銷原處分。

(二)又第三人全球人壽向鈞院陳報異議人所投保之如附表所示3

    份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211,223元、3

    03,029元、158,528元，但該3份保單之主約之保本終身壽險

    保費金額分別為7,935元、14,143元、14,449元，其餘附約

    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之保險費金額分別為31,986元、8,

    356元、6,826元，亦即該3份保單之預估解約金若扣除健康

    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部分，其解約金不可能為211,223元、3

    03,029元、158,528元，應將低於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

    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

    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114年每人最低生活費20,375元的1.2

    倍即24,455元，6個月金額為146,730元，依保險法第123條

    之1規定，應不能扣押或強制執行。是原處分顯有違法，爰

    求為廢棄並另為適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債務人作

    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

    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

    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

    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

    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人身保險

    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事件尚未終結者，應適用修正後之保

    險法123條之1規定，此觀同年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生效

    之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立法理由可明；依同點第1

    項規定，依上開修正公布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

    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

    ，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又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

    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

    保險，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

    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3504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

    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

    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給付借款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執行法院於11

    3年11月30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全球人壽陳報如附表編號1至

    3所示保險契約，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在卷

    可稽。

(二)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係以異議人自己為要保人之

    人身保險契約，預估之解約金為113,149元等情，有全球人

    壽114年12月23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41223049號函存卷

    可憑。相對人聲請對異議人強制執行該部分保險契約債權之

    程序既未終結，依上說明，自應適用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

    之1規定。觀前開預估之解約金數額未逾依114年度衛生福利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

    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即全臺各地區最高金額

    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2萬379元×1.2×6≒14萬6,729元，小數點

    以下四捨五入），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

    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債權

    業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命令於前開保險法規定修正施行前

    扣押，依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規定，該部分

    扣押命令自應予撤銷，並駁回其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金預估解約金均已逾前述依114年

    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

    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乙節，有同前

    全球人壽函文附卷可參，異議人身為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

    險契約之要保人，得向全球人壽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準

    備金，前開預估之解約金實質上歸屬於異議人，並為其全體

    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依上說明，自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而

    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

    依照前述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執行法院不得終

    止上開附約，故縱使強制執行該2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其附

    約既不得終止，堪認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自難謂有違比例原則。是以，異議人主張如強

    制執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其具健康保險及傷

    害保險契約性質之附約將同受影響，故如附表編號2、3所示

    之保險契約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尚非可採。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之異

    議，並無違誤，異議人就此部分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然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

    部分，尚有上開可議之處，爰將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

    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四、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元） 1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安家保本終身壽險 AH036204 113,149元 2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300,847元 3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152,674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67號
異  議  人  翁素貞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至0樓及0至00樓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陳志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3分之1，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8月15日收受後，於同月19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本件相對人就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險契約為強制執行，並非適法，因該3份保單主約雖為還本終身保險，但附約均為重大疾病終身保險、防癌終身健康保險、安心住院醫療給付險、附加傷害特約險，屬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不得作為強制執行標的，本件相對人主張強制執行異議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單其附約均含有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若任由相對人將該保險契約終止，異議人所投保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亦將被終止，爰請撤銷原處分。
(二)又第三人全球人壽向鈞院陳報異議人所投保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211,223元、303,029元、158,528元，但該3份保單之主約之保本終身壽險保費金額分別為7,935元、14,143元、14,449元，其餘附約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之保險費金額分別為31,986元、8,356元、6,826元，亦即該3份保單之預估解約金若扣除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部分，其解約金不可能為211,223元、303,029元、158,528元，應將低於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114年每人最低生活費20,375元的1.2倍即24,455元，6個月金額為146,730元，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應不能扣押或強制執行。是原處分顯有違法，爰求為廢棄並另為適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債務人作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事件尚未終結者，應適用修正後之保險法123條之1規定，此觀同年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生效之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立法理由可明；依同點第1項規定，依上開修正公布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又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3504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執行法院於113年11月30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全球人壽陳報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保險契約，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在卷可稽。
(二)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係以異議人自己為要保人之人身保險契約，預估之解約金為113,149元等情，有全球人壽114年12月23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41223049號函存卷可憑。相對人聲請對異議人強制執行該部分保險契約債權之程序既未終結，依上說明，自應適用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觀前開預估之解約金數額未逾依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即全臺各地區最高金額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2萬379元×1.2×6≒14萬6,72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債權業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命令於前開保險法規定修正施行前扣押，依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規定，該部分扣押命令自應予撤銷，並駁回其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金預估解約金均已逾前述依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乙節，有同前全球人壽函文附卷可參，異議人身為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得向全球人壽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準備金，前開預估之解約金實質上歸屬於異議人，並為其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依上說明，自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依照前述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執行法院不得終止上開附約，故縱使強制執行該2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其附約既不得終止，堪認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自難謂有違比例原則。是以，異議人主張如強制執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其具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性質之附約將同受影響，故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尚非可採。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並無違誤，異議人就此部分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然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部分，尚有上開可議之處，爰將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四、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元）



		1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安家保本終身壽險

		AH036204

		113,149元



		2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300,847元



		3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152,674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167號

異  議  人  翁素貞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至0樓及0至00樓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陳志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3分之1，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6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本件異議人於同年8月15日收受後，於同月19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本件相對人就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人壽）以異議人為要保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險契約為強制執行，並非適法，因該3份保單主約雖為還本終身保險，但附約均為重大疾病終身保險、防癌終身健康保險、安心住院醫療給付險、附加傷害特約險，屬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不得作為強制執行標的，本件相對人主張強制執行異議人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單其附約均含有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若任由相對人將該保險契約終止，異議人所投保之健康保險契約及傷害保險契約亦將被終止，爰請撤銷原處分。

(二)又第三人全球人壽向鈞院陳報異議人所投保之如附表所示3份保單，其預估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211,223元、303,029元、158,528元，但該3份保單之主約之保本終身壽險保費金額分別為7,935元、14,143元、14,449元，其餘附約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之保險費金額分別為31,986元、8,356元、6,826元，亦即該3份保單之預估解約金若扣除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部分，其解約金不可能為211,223元、303,029元、158,528元，應將低於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即臺北市114年每人最低生活費20,375元的1.2倍即24,455元，6個月金額為146,730元，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應不能扣押或強制執行。是原處分顯有違法，爰求為廢棄並另為適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債務人作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如具有保單價值，於合於換價目的必要範圍內，執行法院自得予以扣押並為換價之強制執行。惟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事件尚未終結者，應適用修正後之保險法123條之1規定，此觀同年月27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日生效之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立法理由可明；依同點第1項規定，依上開修正公布保險法規定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人身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於修正施行前已扣押者，執行法院應速為撤銷扣押命令。又執行法院終止債務人壽險契約、年金保險契約（主契約）時，主契約附加之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附約不得終止：四、健康保險、傷害保險，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下稱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定有明文。

四、經查：

(一)本件相對人以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3504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全球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37774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經執行法院於113年11月30日核發扣押命令，經全球人壽陳報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保險契約，有債權憑證、扣押命令及陳報狀等件在卷可稽。

(二)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本件如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係以異議人自己為要保人之人身保險契約，預估之解約金為113,149元等情，有全球人壽114年12月23日全球壽（保全）字第1141223049號函存卷可憑。相對人聲請對異議人強制執行該部分保險契約債權之程序既未終結，依上說明，自應適用修正後保險法第123條之1規定。觀前開預估之解約金數額未逾依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即全臺各地區最高金額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2萬379元×1.2×6≒14萬6,72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保險契約債權業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命令於前開保險法規定修正施行前扣押，依人身保險強制執行原則第13點第1項規定，該部分扣押命令自應予撤銷，並駁回其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

(三)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債權部分：

　　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金預估解約金均已逾前述依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最高標準者即14萬6,729元乙節，有同前全球人壽函文附卷可參，異議人身為如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得向全球人壽請求返還或運用保單價值準備金，前開預估之解約金實質上歸屬於異議人，並為其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依上說明，自為其所有之財產權而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又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依照前述人身保險執行原則第10點第4款，執行法院不得終止上開附約，故縱使強制執行該2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其附約既不得終止，堪認足以兼顧債權人、異議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自難謂有違比例原則。是以，異議人主張如強制執行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其具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性質之附約將同受影響，故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保險契約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云云，尚非可採。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2、3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並無違誤，異議人就此部分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然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對附表編號1所示保險契約之異議部分，尚有上開可議之處，爰將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四、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附表：

編號 保險人 要保人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新臺幣/元） 1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安家保本終身壽險 AH036204 113,149元 2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300,847元 3 全球人壽 翁素貞 國華人壽滿意還本終身保險 F0000000 152,674元 





